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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路加福音 22章 12-20節：「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裡預備。他

們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時候到了，耶穌坐席，

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吃這逾越節的筵席。我告

訴你們，我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裡。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

這個，大家分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又

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

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

們流出來的。」 

哥林多前書 11章 18-33節 

聖餐禮的重點 

我們這一講的主題以哥林多前書第 11 章的經文為主，這是多數教會每次舉行聖餐禮都

會頌讀的。我們先看幾個重點：保羅在第 18 節題到他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

分門結黨，第 19節則責備他們不可以如此，接著在第 20節提醒他們這樣算不得吃主的

晚餐。當時，聖餐是跟愛宴結合的，但是保羅卻對哥林多的會眾説他們的愛宴不能算是

聖餐，為什麼不能？因為他們「彼此分門別類，分門結黨」。甚至，他們當中有錢人吃

到酒醉，而沒錢的人連飯都沒得吃。這是不對的，大家應當要合一的，大家將食物放在

一起，一同在主裡享受愛宴。 

保羅接著在第 23 節說，「我當日傳給你的，原是從主領受的」。我們知道保羅雖然是使

徒，但是四福音中題到主設立最後晚餐時，保羅並不在場，所以他怎麼領受的，我們並

不清楚。這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他與其他使徒交通的時候，從他們那裏聽見的；另

一個可能是他參加過很多聖餐，並且從中體會到聖餐的意義，而保羅就把這個意義講出

來，就是主在第 24、25兩節二次題到的「為的是記念我」。我們應該清楚所謂的「記念」，

指的是主耶穌的身體為我們受刑罰，他也為我們流血捨命，並且藉此立下新約（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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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新約和舊約有什麼不一樣？有人認為舊約是律法時代，而新約是恩典時代。這種區分不

太正確，因為舊約的以色列百姓並不是靠律法得救的，羅馬書第四章特別強調亞伯拉罕

也是因信稱義的。即便如此，舊約和新約還是有些不同。我們可以說舊約的人因著盼望

將來的救恩，並且仰望神的恩典，等候神的拯救；而到了新約，在希伯來書中特別強調

新約是更美之約（來 7:22；8:6），因著耶穌為我們死而復活，所以新約就有形有體將這

更美之約清楚的表明出來。因此，聖餐是在記念耶穌，記念他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我們所相信的救贖途徑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如今我們就要常常藉由聖餐禮來記念主，

這也是聖餐最重要的目的。 

在哥林多前書這段經文的最後還有幾點補充。首先，第 27 節題及我們領聖餐一定要按

禮來吃主的餅與喝主的杯，否則不但不能得到祝福，甚至可能是得罪神。主耶穌知道我

們所存活的這個世界有多麼的不敬虔，我們多麼地容易忘恩負義，但是主為我們的死與

復活將影響到我們永遠的生死禍福，因此這麼大的救恩當然要常常記念。 

保羅在 28節接著教導我們「要先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當我們在聖餐主日時，

我們要思想有沒有感恩圖報，有沒有遵守主的命令，如果真的有什麼嚴重的事情還沒有

去處理，甚至這次不要領聖餐，去處理完下次再來領聖餐都更好。 

第 29 節:「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這個提醒和上一節

是一樣的意思，但是這句話被天主教解讀成「化質說」，我們在下面用西敏信條中「論

聖餐」的第 點會討論這個錯誤。 

西敏信條第 29章「論聖餐」的摘要與討論 

西敏信條引用許多的經文作為設立聖餐禮的根據，除了前一段看過的哥林多前書11章，

也有引用四福音書中主所設立的晚餐，也就是聖餐。其中雖然約翰福音也有提及最後的

晚餐，可是卻沒有寫明這是主耶穌所設立的，可能是因為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中用更長

的篇幅，幾乎是約翰福音的二分之一長度詳細記載耶穌在地上的最後一週，也可能他認

為另外的三卷福音書對聖餐的細節都已經有清楚的交代，於是約翰為我們補充一些其他

福音書所沒有講解的，而沒有特別提及設立聖餐的細節。 

第一點： 

西敏信條「論聖餐」的第一點是「前言」，提供了聖餐設立的時間和場景。耶穌被賣的

那一夜，以他的身體和血設立的聖禮，稱為聖餐。前面我們已經題過，聖餐主要的目的

就是「記念主」，而所謂的記念不是關於主的聰明或能力，而是記念他藉著死所展現這

偉大的犠牲，並且他的死乃是為了我們的罪而死的，並且聖餐禮所衍伸的其他目的。 

使信神、悔改、接受主耶穌的我們，因著耶穌為我們的犧牲，雖然得救了，但是在我們

重生後地上的年日，一方面常常的向神獻上感恩，一方面神也賜我們信心，一生在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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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裏面得到屬靈的滋養跟成長。 

當我們在地上的年日能天天過感恩的生活，效法耶穌的犧牲，我們就可以使身邊還未信

的人有機會看見並認識福音，這不單是我們當盡的義務，也使我們藉由聖餐禮與基督相

連，感受到弟兄姐妹彼此是同一個身體，互為肢體，以主耶穌為我們的元首，使我們常

在他的愛中，與所有神的兒女在愛裏面相連。 

第二點： 

「論聖餐」的第二點則是教導我們關於對聖餐可能有的誤解，其中有些是今日天主教仍

不願修正的。首先，我們要曉得，聖餐並不是獻祭，今天天主教仍然將聖餐視為獻祭，

這是很大的誤解，因為耶穌在二千多年前已經一次獻上自己為祭，並且其果效是永遠的，

聖餐禮的目的是為了記念主的犧牲，已不需要在今時再一次獻祭。 

其次，聖餐乃是為了記念主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是值得我們全心讚美的一種靈祭，而

不是像舊約那樣有類似物質上的獻祭，雖然在進行聖餐禮時，我們吃的餅跟喝的杯好像

某種型式的獻祭，但其實是要大家透過聖餐的交通，再一次在靈裡感受主基督的愛，而

天主教以彌撒的祭禮視之，這是對耶穌犧牲的真義錯誤的理解。 

「彌撒」一詞是拉丁文，其意思是「散會」。為什麼要散會呢？因為，第四世紀初的羅

馬皇帝君士坦丁歸信耶穌基督，然他信主後，並沒有硬性規定全羅馬帝國都要信耶穌，

他只在米蘭宣佈不可以再逼迫基督教了。並且，宣告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信仰，所有的

人都有敬拜基督的自由，至於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是後來的接班人的決定，甚

至後來拜偶像，不信基督是要處死的。 

但是，這種強迫的規定反而產生一群假信的基督徒，因為若不信耶穌會被處死，所以許

多人不論真信或假信，都在主日湧入教會。當時教會中主領聖餐的主教清楚知道領聖餐

是不能隨便的，所以就在主日崇拜完畢後先散會，也就是彌撒，然後才讓已經受洗，真

正信主的人留下來領聖餐，但是今日天主教卻仍然將彌撒視為獻祭的儀式，這是很可惜

的。 

第三點： 

接著我們看論聖餐的第三點，有關施行聖餐的方式。在聖經中提到有關聖餐的經文，不

論是在四福音書中，或是哥林多前書的經文，沒有一處說聖餐是獻祭，都是教導我們聖

餐的設立其實是回顧，並且宣告耶穌設立聖餐的吩咐，這在馬太，馬可，路加這三卷福

音書中都有提到。至於使徒保羅，雖然當時並不在場，但是上帝卻讓他記載的更詳細，

他在哥林多前書的經文中兩次提到「為的是記念我」，所以主持的牧長至少要在舉行聖

餐禮時，講述相關的經文以記念主，並且在擘餅和分杯時要禱告、祝福。雖然，這只是

一個普通的無酵餅和葡萄汁（或葡萄酒），可是在祝福後對會眾能產生屬靈的好處，因

為我們乃是存著感恩的心領受，而聖靈就會在我們心裏面如同前面第一點所題及的，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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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屬靈的好處。 

聖餐禮中分餅和杯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不可分給不在場的人。當時可能有人不能來，就

「打包」一份餅和杯，然後恭恭敬敬地帶回家，即便今日天主教還是有人如此作，這樣

其實是不合宜的，因為祝謝過的餅和汁並沒有產生本質的變化，是要我們在聚會中再度

向主獻上感恩，並求聖靈在我們心裏作工。若以為祝謝後的餅和汁會變成「聖物」，這

樣就成為聖物崇拜的迷信了，所以西敏信條在這一點中特別指正當時對聖餐禮的錯誤觀

念。 

第四點： 

論聖餐的第四點則是再提醒會眾一些錯誤觀念。首先，是不可以舉行「私人彌撒」。也

就是，若有人不要跟大家一起領受，這是不可以的，聖餐禮是要藉著會眾的聚集，大家

一起記念主，憑著什麼可以一個人獨享，甚至是要大主教到你的家裏，單獨讓你享受？

這是古代的國王跟貴族曾經或有有錢的仕紳曾有的錯誤。 

第二個錯誤我們前面已經略有題到，就是對祝福過的餅跟杯產生過度的尊敬，甚至是在

聖餐禮中把餅跟杯高舉起來膜拜，這種和異教相似的偶像崇拜也是不合乎聖經的教導

的。 

第三個錯誤和第二個相近，就是假藉宗教的用途把餅跟酒加以保留，以為這是教宗，教

皇祝福過的，而把它長久保留起來，問題核心都與聖物崇拜有關，這不是聖餐禮的真義。 

若是聖餐禮後有剩下沒有分完的餅或葡萄汁，應該怎麼辦？我的意見是由主持聖禮的牧

長在會後一起靜靜的再食用，而不宜隨便拿給小孩子喝，也不宜倒掉，因為這樣會讓一

些人覺得好像對主不恭敬，所以為了會眾良心的緣故，我們還是應該謹慎為之。 

第五點與第六點： 

論聖餐第五和第六點是對「化質說」違反聖經的部份有教導和提醒。 

主張「化質說」的神學家認為他們的說法是有聖經根據的，因為聖經上說：「這是我的

身體，為你們捨的」（林前 11:24）。他們認為耶穌說「是」的意思就是經過禱告以後，

餅和杯就可以真的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了。的確，會眾藉著聖餐禮可以與基督有一種很

親密的關係，然而實際的本質上，經過祝福的餅跟杯仍然是普通的餅汁，並沒有任何的

化學變化。所以，「化質說」主張當祝謝以後，餅和汁就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這是不

正確的教導，不單是與我們的常識或理性衝突，也是違背聖經對聖餐禮的教導。 

英國的清教徒當年在寫作西敏信條的時候，對化質說的總歸納認為這是一種迷信，甚至

是偶像崇拜。聖聖餐就主耶穌的教導已經很清楚，就是紀念主，就是讓我們向主的感恩，

並且與主更親近，進而產生行為或生命上的轉變，而不應強調餅和杯會產生的化學變化，

這不單不是聖經的啟示，也是一種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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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與第八點： 

論聖餐的第七和第八點，則是再一次論述聖餐禮的益處: 

領受得宜的人，就能在內心（而不是肉體上）領受基督因著死所帶來的一切益處。當我

們信主後，因著主耶穌的死與復活，我們的罪得赦免，也被上帝接納為神的兒女，更有

聖靈的內住，得著永生的盼望，但這只是天路歷程的起點而已，每當我們在聖餐禮中再

次藉由擘餅和分杯來思想與感恩神的愛是如何的長闊高深，我們就能體會的更多更深，

也會更親近為我們捨命的主，並且感受他所賜下的恩惠。使徒保羅也提醒我們要在聖餐

中省察自己，我們當以信心來領受神的愛，並且這愛是顯明在主耶穌所犧牲的生命中，

他過去那樣愛我們，如今也是這樣愛我們。 

論聖餐的最後也提醒信徒，若不當地領受餅和杯，反而是干犯主的身體，會被定罪的。

初期教會剛建立的時代，因為聖餐的儀式才剛開始，所以得罪神，上帝會馬上做嚴厲的

處理。保羅也提醒哥林多教會的會眾，有人因此患了重病，甚至於死（林前 11:27-32）。

其實，上帝每時每刻對罪惡都是嚴格的，在舊約時，上帝為以色列設立祭司的制度時，

第一任大祭司亞倫的兩個兒子沒有按著神定下的律例獻祭，神就用火將他們燒滅（利

10:1）。而在新約中，當初代教會成立不久，亞拿尼亞夫妻欺騙使徒的下場也是立刻死

亡（徒 5:1-10）。神本性的公義和聖潔並沒有改變，這是領聖餐的門徒要謹慎，不宜用

不虔敬的心領受，因為如此可能會因此而得罪主耶穌，也就是得罪神。這是西敏信條在

結尾時所作的提醒。 


